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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

一、符合下列情形的轻微违法行为，不予行政处罚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1

从事粮食收购、销

售、储存、加工的粮食

经营者以及饲料、工业

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

经营台账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首次被发现，自行纠正或者在粮食和储备行

政管理部门责令整改限期内建立台账的；

2.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危害后果轻微的。

1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2021 年国务院

令第 740 号修正)第四十五条第 5 款 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

年 1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）第三十

三条。

2

从事粮食收购、销

售、储存、加工的粮食

经营者以及饲料、工业

用粮企业未按照规定

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

有关情况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首次被发现，自行纠正或者在粮食和储备行

政管理部门责令整改限期内按照规定报送粮

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；

2.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危害后果轻微的。

1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2021 年国务院

令第 740 号修正)第四十五条第 5 款。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

年 1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）第三十

三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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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下列违法行为，符合法定适用条件，依法减轻行政处罚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1

粮食收购者被售

粮者举报未及时支付

售粮款的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首次被举报或当事人主动投案，向粮食

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构如实陈述自己

的违法行为，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

后果的；

2.所涉售粮款金额在 5000 元（含 5000 元）

以内；

3.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；

4.在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构发

出责令改正通知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或者

在责令整改限期内支付售粮款。

1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(2021 年国务

院令第 740 号修正)第四十五条第 2款 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（2021 年 1 月 22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）

第三十二条第 1 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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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国家政策性粮食承储库未

履行“公示并严格执行国

家规定的出库费用标准”

出库义务的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1.首次被发现或当

事人主动投案，向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

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，积极消除或者减

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2.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；

3.在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构

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

的。

1.《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

法》(发改经贸〔2012〕1520 号)第十二

条、第二十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（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

订）第三十二条第 1款。

3

承储企业发现储备粮

的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

问题不及时报告的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首次被发现或当事人主动投案，向粮

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执法机构如实陈述

自己的违法行为，及时处理，积极消除或者

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2.未造成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较大事

故隐患及产生社会不良影响；

3.在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发出责令

改正通知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。

1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

条例》(2015 年修正)第四十八条、第五

十一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（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

订）第三十二条第 1款。


